附件2
选聘应提供的资料
一、报名单位基本情况
1．《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常年法律顾问选聘报名表》：
2．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相关证明材料。
二、报名材料（常年法律顾问）
1．律师身份证、执业证等复印件；
2．是否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等说明材料：
3．近三年获得的相关荣誉证书：
4．所在律师事务所被司法行政机关评定为“合格”的证明材料：
5．法律顾问服务团队组成人员情况（包括个人简介、执业情况、执业证等）：
6．律所提供团队或其成员在药品监督管理行政诉讼纠纷处理等相关领域成功案例或服务经验的详细说明及证明文件（如合同关键页、委托单位证明或代表性案例）；（参考性材料）
7．近三年起草的法规规章草案；（参考性材料）
8．近三年参与普法宣传的相关证明材料；（参考性材料）
9．近三年协助政府部门开展规范性文件清理、公平竞争审查的相关证明材料。（参考性材料）
三、法律顾问服务方案及报价
1．服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服务内容、可提供的特色服务、工作方式、服务质量、效率承诺等，其中服务内容和可提供的特色服务要具体、可操作性强；
2．常年法律服务报价；
3．专项法律服务优惠承诺。
四、签署承诺书
承诺书
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根据贵局《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局属三家事业单位外聘法律顾问选聘公告》，正式授权下述签字人（姓名）-（职务）代表（报名单位名称），提交“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外聘法律顾问选聘报名表”壹份。本单位谨此承诺并声明：
1．本单位提交“选聘报名表及选聘资料”及其内容属实；本单位上年度考核合格，且未受过司法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或者律师协会的行业处分：本单位报名对象            无刑事犯罪记录及无不良执业记录。如“选聘报名表及选聘资料”及其内容存在严重不实成者违反《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局属三家事业单位外聘法律顾问选聘公告》所列“参加选聘的基本条件”，贵局有权解除合同，本单位无条件退还已付费用。
2．本单位及报名对象已详细地阅读并接受《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局属三家事业单位外聘法律顾问选聘公告》的各项条款要求，不存在任何含糊不清和误解之处：“选聘报名表及选聘资料”中法律顾问服务报价为最终报价。
3．本单位及报名对象完全服从和尊重贵局所作的评审结果，同时清楚理解到报价最低并不一定获得中选资格。
报名单位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  名）
授权代表签字：                职务：     
承诺日期：         年      月      日
